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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的空间——知情权 vs. 隐私权的道德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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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的增强，近些年来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成 

为媒体遇到的颇为棘手的事情，也成为媒体和新闻传播学者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以往对这一

课题的研究，学者多是从新闻与法律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探讨的。本文试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分

析冲突产生的原因，并尽可能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寻找一个解决途径。 

〔主题词〕知情权 隐私权 新闻自由 伦理道德 

一、新闻自由的限度 

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希尔斯曼认为：“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

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⑴新闻自由作为民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伦理道德基础是公

正的原则。公正的原则表现为“给每一个人它所应得的”这种基本的形式，它在任何社会共同

体中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⑵公民享有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是每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

一项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公民有权利公开、无拘无束地谈论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涉及国家利

益，涉及政府利益的问题，有权利公开讨论一切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有权利对这些事实

进行评论。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核心，通过媒体享有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

利。因而，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体现了民主国家的民权精神。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

政治事务必须公开化、透明化，以使公众在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对公共事务和政府官员进行监

督。在日益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公众越来越依赖新闻媒体去了解他们所需要的种种信息。从

而，新闻媒体代表公众承担了这一重要的民主功能，成为联系公众和政府的纽带。当前，我国

正处于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新闻媒体自由度的扩大将不仅仅是一种民主的要求，更是

政治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途径，新闻自由体现了公民的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承

载着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新闻媒体由此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权力不仅是滋生腐败的温

床，而且是一头践踏自由的野兽。“自由，自由，世界上多少罪恶假你而行。”罗曼罗兰的这

句话，今天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新闻自由的警钟。因为社会所希望的是由于新闻自由而产生的公

正的舆论，并不希望由于滥用新闻自由而制造罪恶，所以，新闻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更非漫无限制的自由。⑶就连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美国的杰斐逊总统在面对不同党派的报

纸肆无忌惮的、恶意的攻击时也发现报纸过度自由会造成一种“危险的情况”， 他因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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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益的压制”来对待“虚假的诽谤性文章”。⑷ 权力和自由的结合是异常可怕的。封建

集权国家掌权者不受限制的自由权力可以任意藐视人的尊严甚至生命，遑论人的言论自由权

利。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与反联邦派的党报相互因攻讦，肆意谩骂对方党派领袖，甚至大打

出手，以致追求自由的美国人提起这段时期也引以为耻，并把这段时期称为“美国新闻史上的

黑暗时期”。我国十年“文革”期间，报纸可以肆无忌惮敌对所谓的右派分子进行人身侮辱，

新闻自由的程度之大、权力之大在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

姓无一不是新闻媒体“监督批评”的对象。如此的“新闻自由”无疑是对人的尊严、人的自由

的践踏，因而对新闻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正当的，其伦理道德基础便

是公正的原则。每个人都有享有自由的权利，他在从别人那里获求自由的同时也必须给他人以

同等的自由，否则他自身的自由将会受到威胁。所以，对自由给以适当的限制能够更好地保障

每个人的自由，对自由的放任纵容其结果只能是所有人的自由都有可能遭到干涉和践踏。 

问题是，如何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才能既不至于干涉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又能有效地防止

新闻自由的权力过大所带来的不幸后果？ 

二、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伦理学阐释 

报道与公民知情权利相关的信息是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公民知情权，是指公民对于

国家重要决策、政府重要事务以及与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自

由和权利。知情权是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民

主政治制度的基石，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公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

和获悉有关的信息，而新闻媒体无疑是现代社会公民了解和获取信息最经常最便利的途径。媒

体既然是公众的信息载体，它就被法律赋予了正当的采集和披露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的

权利和义务。公正完整地向公众传达来自事件第一线的真实情形，是媒体作为公众代表的权

利，也是其作为社会正义化身的义务。  

在日益多元化的资讯时代，信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每一个公民来说，了解和获悉国家

重大的政治、社会事务是其政治权利的体现，而对与自己相关的事务的了解和知悉是他生存与

发展所必需的。而这一切都基于对幸福的追求这一终极伦理道德目的。充分了解和获悉有利于

自身发展的各种信息是每个人追求并获得幸福的一种手段，它具有道德上合理的正当性。因为

没有人会否认追求幸福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拒绝幸福。 

隐私权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从概念上讲，隐私权只是近几年才为我国人民所熟悉，但从

内容上讲它并不陌生。曾几何时，国人深受隐私权被侵犯之害，人格和尊严遭受严重摧残。所

以，隐私权保护现在被提到很高的认识程度，因隐私权被侵犯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大量涌现。其

实，即便在西方，隐私权这一概念的出现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890年，美国的两位法学家

布兰蒂斯和沃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隐私权》的文章，认为“强烈

的理性和情感生活以及伴随文明进程而来的对轰动性事件的关注使人们明白，仅仅有一部分痛

苦、欢乐和生活利益是有形的。思想、情绪和感情要求法律的承认……”⑸此后，隐私权受到

了愈来愈广泛的关注和承认。 

依据布兰蒂斯和沃伦的定义，隐私权是一种独处的权力。哥伦比亚电子百科全书的定义则是

“不被政府、媒体或其他机构、个人无正当理由干涉的独处权。”尽管隐私权至今没有一个统

一的定义，但从众多的研究叙述中不难看出，隐私权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个

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的权利；私人信息保密不被公开的权利；个人私事自由决定的权利。随着

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要求支配的私有空间日益扩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应尊重他

人的私生活方式，维护自己的私人生活秘密不受侵犯。尤其是在电子、通讯和网络技术迅猛发

展的现代社会，公民私人生活面临的威胁与侵害变得愈加严重，人们欲求内心世界安宁和宁居

环境的精神需求迫切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一种重要的天赋权利。保护隐私、尊重他人是对人性自由和尊严的尊重，是一项基本

的社会伦理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其伦理道德基础

是仁爱的原则，其终极目的指向幸福。功利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人的幸福与任何一个其他人

的幸福是同等重要的，人们在分配仁爱时应尽可能加大这个总幸福。⑹中国儒家则以爱人、利

人的“仁爱”思想作为处理人我关系的第一原则。孔子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⑺孟子亦认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⑻一个有德行的仁者，不能仅

仅对自己或与自己亲近的人友爱，还应推己及人，与一切人友善，施仁爱于天下。墨子针对儒

家的爱有差等的观点，认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韩愈进一步综合儒墨两家的仁爱思想，

提出“博爱之为仁”的观点。⑼从伦理道德原则上看，尊重、保护他人的隐私是仁爱思想的体

现，每一个人都有使自己的隐私受到保护的要求和权利，同时也有尊重他人隐私不受侵犯的义

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情权和隐私权都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其伦

理道德基础也有相通之处。那么，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因何而起？两者之间有无伦理道德方

面的冲突呢？ 

三、知情权与隐私权的道德审视 

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由来已久。隐私权概念的产生，正是从隐私遭到侵犯这一事实发展而

来。对隐私权的侵犯实由媒体肇始，其深层次原因则是社会民主制度的确立与深化、传播交际

的范围和渠道的扩大、私人空间的日益缩小和媒体权力的扩张。西方国家经过产业革命的洗礼

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民主权利思想深入人心，公民对国家社会事务有着迫切了解和知悉的

愿望和权利；而媒体经过长期发展，其传播手段、渠道、范围、效果均有长足进步，其作为社

会公器的责任感也与日俱增，于是代表公众行使信息的知情权成为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然而随着媒体权力的扩张，公众发现个人的私人空间愈来愈狭窄，而且时时有被干扰的威胁。

这一尴尬的处境又迫使公众起而寻求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要求个人应有独处而不被干扰的空

间。 

可见，隐私的保有和信息的传播是相互矛盾的。信息传播的越广，隐私保有的程度就越小。因

此，大众传播媒体对隐私权的影响也最大。一般说来，媒体侵犯个人隐私所造成的伤害，比其

他个人所造成的伤害要强烈而深远得多。⑽最近，香港《东周刊》就因刊登一张某女明星多年

前遭强拍的半裸照片而受到公众谴责。照片的刊登显然给该明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使其

陷入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的回忆。⑾在这里显然不能以公众人物从社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公众

应当有相应的知情权为由去侵犯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撇开《东周刊》是否承担法律

责任不谈，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说，《东周刊》也违背了仁爱的道德原则。所谓“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东周刊》没有权利妨碍他人追求幸福，更没有权利给他人造成伤害。 

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个人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私生活与他人隔离开，对个人隐私权日趋重

视。而另外一方面，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又对他人特别是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产生好奇，大众

媒体便成为满足这一好奇心的工具。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不仅给公众带来了困窘，媒体也在

这种冲突中左右为难。一方面，公众想保有隐私同时又想获知信息；另一方面，媒体要传递信

息又要避免侵犯他人隐私，公众和媒体都面临着尴尬的处境。其实，处境尴尬的背后，隐藏着

对伦理道德原则的选择所产生混乱和冲突。因为人们在试图构筑一个完整的实践准则并付诸行

动时，通常用一种由各种不同方法合成起来的混合方法来指导自己，这种混合而成的方法不可

避免会给人们带来冲突，由此人们感觉到了把它们协调起来的需要，而通常产生的结果，或者

是不同原则与方法的一种混乱的结合，或者是它们之间的一种勉强的、不成熟的折衷。⑿如何

明晰对伦理道德原则的选择在实践中有相当的难度，因为人们在许多具体而复杂的事件中，会

遇到伦理道德的冲突而面临着选择的困惑。就知情权和隐私权而言，人们在要求知情权时，可

能会选择追求幸福和快乐的伦理原则，因为了解和知悉更多的信息不仅有利于个人的生存和发

展，还会给他带来快乐，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在追求幸福和快乐的同

 



时是否也给其他人带来了幸福和快乐；而人们在要求隐私权时，可能会选择仁爱的伦理原则，

他希望其他人对他施以仁爱，却没有把仁爱指向其他人。正是这种可能是模糊的但却是狭隘的

利己主义原则使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且也违背了公正的伦理道德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给每一个人它所应得的”，并按比例平等要求在进行分配时，同等的情况必须

被同等地对待，不同等的情况必须按照不同等的程度被不同等地对待。⒀本来，知情权和隐私

权都指向幸福这一终极伦理道德目的，如果每个人在要求自己的知情权和隐私权时，把仁爱、

幸福和公正的原则推己及人，或许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会有所减少。 

四、结语 

道德作为权利的一项重要来源，在逻辑上优先于权利，也就是说，只有在道德上证明是合理

的、正当的行为，才有被认定为权利的可能性。知情权和隐私权之所以能作为公民的基本权

利，正是因为其有着合理的正当的伦理道德基础。新闻媒体要想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自由空

间，就必须遵循仁爱、幸福和公正的伦理道德原则，从而避免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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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 新闻自由的空间——知情权 vs. 隐私权的道德审视 会员评论[共 4 篇] ╠

探讨OR呼吁？ [tyxxp于2003-8-11发表] 

一笔糊涂帐啊 [aoxiao于2003-4-3发表] 

空谈无益，要有实际行动啊 [aoxiao于2003-3-31发表] 

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啊 [aoxiao于2003-3-31发表]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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